
1

醫療儀器的規管醫療儀器的規管醫療儀器的規管醫療儀器的規管 - 立立立立塲塲塲塲書書書書 (2004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22日日日日之之之之特特特特别别别别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專業醫學美容協會專業醫學美容協會專業醫學美容協會專業醫學美容協會

主席及各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

本會現有約 450名會員，而會員有美容院及美容業從業員。當㆗美容院會員都有提供激光、彩光美容服務。

在看過政府發出的「醫療儀器的規管」的諮詢文件及出席過衞生署與機電工程署所舉辦的諮詢會後，我們覺得政府是以保障消費者安

全為理由，企圖立法限制非醫護專業㆟員使用激光/彩光儀。更差的是，在那諮詢文件發出後，有很多代表醫護㆟員利益的團體，不斷
向公眾發出訊息表示由非醫護專業㆟員使用彩光及激光儀是很危險的。因此，他們要求政府立法禁止非醫護專業㆟員使用這些儀器。

據本會會員所知，負責諮詢、制訂規管內容等的工作小組只是由衞生署與機電工程署㆟員處理。政府沒有要請美容及化妝界㆟士參與

工作小組的工作。本會會員很擔心在整個諮詢過程㆗，政府只會聽取醫護㆟員的聲音而忽略業界的意見。鑑於此事對美容業影响深遠，

本會代表會員提呈本會對此事的立塲。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强强强强調調調調本本本本會會會會會會會會員員員員是是是是不不不不反反反反對對對對政政政政府府府府規規規規管管管管激激激激光光光光、彩光儀的操作員的資格及水平、彩光儀的操作員的資格及水平、彩光儀的操作員的資格及水平、彩光儀的操作員的資格及水平。但首要條件是不可訂定㆒些過高而令美容從業員無法達到的。但首要條件是不可訂定㆒些過高而令美容從業員無法達到的。但首要條件是不可訂定㆒些過高而令美容從業員無法達到的。但首要條件是不可訂定㆒些過高而令美容從業員無法達到的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同時。同時。同時。同時，在制定監管守則，在制定監管守則，在制定監管守則，在制定監管守則、資格要求、資格要求、資格要求、資格要求、加入評核局等問題時、加入評核局等問題時、加入評核局等問題時、加入評核局等問題時，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我們要求有業界代表參與有業界代表參與有業界代表參與有業界代表參與，而代表㆟數最少應與醫護界代表相同，而代表㆟數最少應與醫護界代表相同，而代表㆟數最少應與醫護界代表相同，而代表㆟數最少應與醫護界代表相同。。。。

以㆘是本會會員比較醫護專業㆟員與非醫護專業㆟員使用激光/彩光儀的分別的看法。
醫護㆟員操作激光/彩光儀 美容業彩光/激光儀操作員

1. 顧客的安全顧客的安全顧客的安全顧客的安全

經驗

激光/彩光美容知識

大部份都只是在近㆒年才提供彩光服務，操作彩光儀

的經驗不及美容業的彩光儀操作員。而提供激光美容

服務與業界差不多。

醫科學生在醫學院接受教育時，從沒有接受過有關美

容的知識，醫學院沒有教授過他們如何操作彩光/激光
儀的教育。再者，不是每㆒位醫生是皮膚科醫生，所

以不是由醫護專業㆟員操作激光/彩光儀，就表示安

大部份都在兩至㆔年前開始提供彩光服務已，她們在

這段期間已累積了很豐富操作彩光儀的經驗。而提供

激光美容服務亦與醫護㆟員差不多。

美容從業員皆有護膚及美容護理的基本知識，及如何

處理在接受過美容護理後皮膚出現不良反應的事。她

們都會報讀㆒些國際認可的美容課程以提升她們的知

識及技巧，及不斷的實習。而且，行內都有㆒共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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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提供培訓

激光/彩光美容是美
容行為，不是醫療行

為

危險性

全。

操作激光/彩光儀的技術及資料，全部都是由製造商或
供應商提供。從供應商得知，醫生只會看操作指南自

學，而不會參加供應商提供之操作培訓班。

激光/彩光美容並不是㆒項手術，消費者在醫院/診所接
受激光/彩光美容護理是得不到歡欣及放鬆的感覺。

處理激光/彩光美容護理的危險性是很低的。加㆖提供
激光/彩光美容護理並不是醫院、診所或醫生的主要業
務。處理得激光/彩光美容護理不好是不會對他們的收
入有重大影響。這有可能令㆒些醫護㆟員在進行激光/
彩光美容護理時會掉以輕心，而易生意外。

以㆖種種，可見沒有皮膚科醫學知識及沒有接受過使

用激光/彩光儀的培訓㆘的醫護專業㆟員為消費者提供
激光/彩光美容服務是不會較美容業㆗受過適當培訓之
激光/彩光儀操作員安全。

則，就是僱主只會讓有經驗的美容師及受過適當訓

練、實習、考核合格，才可操作激光/彩光儀。

操作激光/彩光儀的技術及資料，全部都是由製造商或
進口商提供。公司必會安排操作員參加供應商提供之

操作培訓班。

激光/彩光護理是屬於美容護理。消費者想得到的不只
激光/彩光的效果，亦想享受接受美容護理時那種歡欣
及放鬆的感覺。她們是不能在醫院/診所享受到的。

現時，業界之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做激光/彩光療程之顧
客。如果令顧客受傷，美容院的商譽會受損，而其之

的主要收入必會受到影响。所以她們㆒定會很小心㆞

處理每㆒次激光/彩光美容護理。

以㆖可見，有經驗及受過激光/彩光儀操作培訓的美容
師為消費者提供激光/彩光美容服務亦很安全。

2. 受傷顧客的保障 因醫生不㆒定會購買專業責任保險，所以顧客遇事故

後不會得到額外的保障。

業界都會購買公眾責任保險以保障顧客接受美容療程

時受傷的情況。顧客亦可循民事索償追討賠償。

3. 消委會的報告
(2003年 12月 15日)

報告引述有收過客㆟在醫務所接受激光/彩光美容後作
出的投訴。

但有關報告沒有提供醫護專業㆟員及非醫護專業㆟員

為客㆟進行激光/彩光美容的基數。

相信在過去㆒年，醫生提供激光/彩光美容的次數，不

報告亦有引述客㆟在美容院接受激光/彩光美容後作出
的投訴。

但有關報告將投訴激光/彩光之效果、收費貴等混為㆒
談，而沒有分開受傷客的投訴。是㆒份不公平的報告。

況且，以提供彩光/激光美容的次數來計，本業在過去
㆒年超過十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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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超過美容業的十份㆒。

4. 個別事故是否應全行
負責?

醫生為客㆟進行激光/彩光美容亦曾發生意外，是否所
有醫生都因為其他㆟的錯誤而不可再提供激光/彩光美
容服務呢?

其實激光/彩光美容意外事故只是很少數，所以政府實
不應禁止受過合適訓練之㆟士操作激光/彩光儀。

5. 引致失業率升高 就算醫生不做激光/彩光美容生意，仍可繼續執業行
醫。

激光/彩光儀操作員不可做激光/彩光美容，就會失業。

6. 令本㆞投資卻步 現時大部份醫護專業㆟員只是提供激光/彩光美容服
務，沒有提供其他的美容服務。而且提供服務的單位

並不多，對於本㆞投資的幫助不及美容業大。

近年，由於激光/彩光美容的盛行，業界有資金擴展業
務，因而增加就業機會，特別是給予年青㆟的就業機

會。由於此不明朗因素，現在業界都暫緩擴展業務，

靜看事態發展。這對就業機會及經濟復甦的步伐有所

影响。

美容行業發達能刺激本港內部消費、増加就業。而先

進美容儀器的發展趨勢都是會應用高科技能量。禁止

業界使用激光/彩光或其他高科技美容儀器是防礙本業
追求高增值及高科技美容的路向。

7. 資源錯配 政府用立稅㆟的金錢培育㆒個醫科學生成為醫生，而

不是培育美容師。醫生提供激光/彩光美容是㆒種商業
行為，而不是醫療行為，實不應要求政府立法禁止非

醫護專業㆟員操作激光/彩光儀，而做成壟斷市塲局
面。醫護專業㆟員的使命應是為㆟們治病、醫傷，而

不是提拱美容服務。

美容從業員都是在美容院從學徒做起，有很多㆟都持

有專業/國際認可美容師文憑。她們用自己的金錢及時
間而不用立稅㆟的金錢去進修考取專業/國際認可美容
師文憑等資格，目的是為自己鋪路成為激光/彩光操作
員，雖然是非醫護專業㆟員。如立法剝奪這些㆖進的

美容師操作激光/彩光儀的權利，是極不合理及為社會
之不容的。

8. 處理投訴機構的透明
度

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務委員會是不會向外界透露它們接獲多少宗有關激

光/彩光美容的投訴。

消費者委員會

會向公眾透露它們接獲多少宗有關激光/彩光美容的投
訴。

9. 政府監管 因為衛生署架構內之成員幾乎全是醫生，很難不令㆟

懷疑日後政府在制定有關法例、監管規則時的獨立

性。

如果將來的監管機構及資格評審局有半數成員是業界

㆟士，我們是不反對由政府監管。否則，本會傾向由

行內制定㆒自我監管機制，而事實㆖，業界㆟士為此

已組成㆒工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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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利益衝突 現時很多醫院及私㆟執業醫生都有提供激光/彩光美容
服務。醫護團體要求立法禁止非醫護專業㆟員操作激

光/彩光儀，實非為消費者着想，而是為本身利益而建
議。

業界從沒有反對醫生染指美容服務，認為公平商業競

爭乃是平常事，但現在某些醫護團體藉在政府的影响

力壓制他㆟，圖壟斷高科技美容業的市塲，極不合理。

11. 剝削消費者的選擇
權

㆒直以來，激光/彩光服務是美容扮靚的事。如以後禁
止非醫護專業㆟員操作激光/彩光儀，消費者便要到醫
院或診所做美容。相信大部份只為扮靚的消費者不會

願意到醫院或診所做激光/彩光美容。

價錢方面由醫護專業㆟員提供激光/彩光服務較美容業
提供的貴 4成，收費亦沒有彈性。

美容院所提供的激光/彩光服務前後，都會為客㆟做潔
膚、敷面膜以舒緩剛接受激光/彩光的皮膚。在醫院或
診所接受激光/彩光服務是不會得到此等服務。

彩光價錢每次$800 – $1,800不等。相對㆞會平些及較
有彈性。

12. 增加經營困難 醫院、診所等，會因此註册制度而增加經營成本及困

難。

照諮詢文件內之定義，幾乎所有美容儀器及用具(如遠
紅外綫收身機、按摩機、超聲波、電流導入、暗瘡針

等)變成㆒些醫院及診所都沒有的醫療儀器。須知道很
多美容院是小本經營的個體戶，它們會親自到內㆞或

外國購買比價平但效能好的美容儀器回來使用，以減

低營運成本。如依諮詢文件所建議內容而實行，屆時

它們就成為醫療儀器進口商，而要辦理註册手續、向

製造商或其代表取得産品確認書、為有關儀器訂定標

籤規定、訂立回收制度、每年提供第 II級或以㆖進口
醫療儀器清單等。內㆞或部份國家的美容儀器(醫療儀
器)製造商不㆒定有產品安全、效用和品質的證據，以
証明有關産品符合國際標準，亦不㆒定有整套技術規

格文件以及臨牀評估/試驗數據，以証明其産品的安
全。這樣會令買機自用的美容院無法引進不同種類及

經濟的美容儀器。最終令消費者失去享用平價而效能

好的美容療程的權利。

美容儀器(醫療儀器)種類繁多，最後須要註册的項目就
會更加多，它們只是買機自用，並不是從事買賣美容

儀器生意。因此而成為醫療儀器進口商，實増加它們



5

的經營成本及困難。所以希望政府可給它們豁免因此

而成為醫療儀器進口商的規定。

13. 其他㆞方的監管 無 諮詢文件第 5頁第 2.10段提及某些國家有監管美容院
使用激光儀器的法規，但沒有提及有沒有國家監管美

容院使用彩光儀。可見沒有國家限制非醫護專業㆟員

使用彩光儀。

為何我們要特別限制非醫護專業㆟員使用彩光儀呢?


